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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

(2019年 1 2 月 2 7 日长治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2020年 3 月 3 1 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红色文化遗  

址的保护，促进红色文化遗址的合理利 

用 ，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进行 

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英雄烈士保护法》《山西省红色文化遗 

址保护利用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红色文  

化遗址的调查、认定 、保护、管理和利 

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红色文化遗  

址 ，是指下列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 

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历史价 

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遗址、旧址和 

纪念设施等：

(一）重要机构、重要会议、重要事 

件 、重大战役、重要战斗的遗址或者旧

址；

(二） 重要人物和具有重要影响的 

烈士的故居、旧居、活动地、墓地；

(三） 烈士陵园和纪念堂馆、纪念碑 

亭、纪念雕塑、纪念塔祠等纪念设施；

(四） 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其他 

遗址、旧址和纪念设施等。

第四条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  

用坚持属地管理、分级保护、合理利用 

的原则，确保红色文化遗址的历史真实 

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第 五 条 市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将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纳人本级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按照红色文化 

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实际情况，将红色 

文化遗址调查、保护、修缮、利用和宣传 

等经费列人本级财政预算。

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设立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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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条 市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的组织 

领导，统筹协调解决红色文化遗址保护 

利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 

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 

协调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红色文化 

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

发展和改革、财政、教育、公安、规 

划和自然资源、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 

有关部门以及史志研究机构，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工 

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配合 

做好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 

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

第 七 条 市 、县（区）文化和旅游行 

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退役军人事务行 

政主管部门、史志研究机构根据全省红 

色文化遗址认定标准和办法定期开展 

红色文化遗址调查认定工作，并建立红 

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档案。

鼓励运用信息技术对红色文化遗 

址进行文字、数据、图片、视频等资料的 

收集整理，建立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红 

色文化遗址档案。

第八条全市红色文化遗址实施

名录管理。

县（区）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行政 

主管部门会同同级退役军人事务行政 

主管部门、史志研究机构，根据红色文 

化遗址调查认定的实际情况向市文化 

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红色文化遗 

址保护建议名单。市文化和旅游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市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 

部门、史志研究机构审核，经市人民政 

府批准后，由市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 

门上报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名录需要调整 

的，由市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和史志研 

究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论证，提出调整意 

见 ，及时报送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 

部门。

第 九 条 县 （区）文化和旅游、退役 

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红色文 

化遗址保护名录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 

完成对已公布的红色文化遗址永久性 

保护标志的设置。

红色文化遗址永久性保护标志内 

容应当包括遗址名称、保护级别、史实 

说明、认定机关、认定日期、保护责任人 

等。永久性保护标志制作标准由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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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退役军人 

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第 十 条 市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将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利用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退役军人事务、规划和自然资源等部 

门根据全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总体规 

划 ，结合本行政区域内红色文化遗址保 

护利用需要，制定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 

用专项规划。

第 十 一 条 市 、县（区）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需要以及 

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依法合理 

划定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第十二条在红色文化遗址保护  

范围内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 擅自拆除、改(扩)建红色文化 

遗址；

(二） 生产或者储存易燃、易爆、放 

射性、腐蚀性危险物品；

(三） 排放污染物，倾倒、焚烧垃圾 

和其他废弃物；

(四） 采石、釆矿、爆破、开荒、挖掘、 

取土；

(五） 在红色文化遗址本体及其附 

属设施上刻划、涂抹；

(六） 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拆除红色 

文化遗址保护标志、纪念标志；

(七） 其他影响、危害、破坏红色文 

化遗址安全和环境的行为。

第十三条红色文化遗址实行保  

护责任人制度。

保护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 国家所有的，其使用人或者管 

理人为保护责任人；

(二） 集体所有的，该集体组织为保 

护责任人；

(三） 个人所有的，其所有人和使用 

人为保护责任人；

(四） 由组织或者个人认养的，认养 

人为保护责任人；

(五） 权属不明确的，所在地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为保护责任人。

保护责任人应当依法履行保护职 

责。保护责任人承担日常养护费用确有 

困难的，可以由核定公布该红色文化遗 

址的人民政府给予补助。

第十四条红色文化遗址的修缮， 

不得破坏历史风貌，不得损毁、改变主 

体结构及其附属设施。

红色文化遗址所依存的建筑物、构 

筑物为非国有的，且保护责任人不具备 

修缮能力的，核定公布该红色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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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资助，或者通过产 

权置换、购买等方式予以保护。

第 十 五 条 文 化 和 旅 游 、退役军人 

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投诉举报 

和险情报告制度，及时受理对破坏或者 

损害红色文化遗址行为的投诉举报以 

及有关红色文化遗址险情的报告，并对 

举报人、报告人给予表扬、奖励。

第十六条鼓励对红色文化遗址  

进行合理利用。

禁止以歪曲、贬损、丑化等方式利 

用红色文化遗址。

第 十 七 条 市 、县（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对太行精神等革命精神的挖掘， 

将红色文化遗址的利用纳人本行政区 

域旅游发展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 

建设，发展红色旅游。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红色文

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推进红色文化与 

旅游融合发展。

第十八条具备开放条件的红色  

文化遗址，应当向公众开放。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县（区）应当 

建设红色文化博物馆或者展示馆。鼓励 

利用红色文化遗址举办陈列、展览，开 

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

第 十 九 条 市 、县（区）人民政府应 

当立足红色文化遗址资源，打造红色文 

化品牌，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推动红 

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

第 二 十 条 违 反 本 条 例 规 定 ，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本省地方性法规已有 

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 条 例 自 2020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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